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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工字〔2020〕5号

新乡县总工会关于成立新乡县职工
服务中心的决定

为适应全县基层和广大职工需求，有效整合县总工会内部资

源，解决场地、人员不足等瓶颈问题，增强协同合力，提升服务

基层、服务职工的能力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新乡县职工服务中心。

新乡县职工服务中心是优化整合内部资源的工作平台，承接

各部室服务职工的具体事务和日常活动，并进一步做实、做强、

做优，实现服务职工群众的工作窗口化、平台化、项目化，面向

基层工会和广大职工提供一站式、全方位、多元化服务，更好地

适应全县职工群众需求和基层工作需要。

新乡县职工服务中心下设四个分中心：分别是职工服务咨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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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、职工文化指导中心、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和困难职工帮扶中

心。县职工服务中心在县商务中心一号楼五楼设立五个窗口，即:

来访接待窗口，主要负责职工来信来访的登记、受理、交办、转

办；帮扶救助窗口，主要负责困难职工日常帮扶救助；权益维护

窗口，主要负责政策法规咨询、劳动争议调解和法律援助服务；

就业培训窗口，主要负责就业再就业咨询、技能培训、自主创业

服务等；综合服务窗口，主要负责志愿者服务、职工文化、文艺

体育服务等。

新乡县职工服务中心将建立健全科学运行机制，努力做好各

项服务工作。各中心主要工作职责如下：

一、职工服务咨询中心

（一）工会组建：开展工会组建指导服务，指导基层工会开

展规范化建设。

（二）会员发展：组织职工加入工会，组织开展“情系职工、

服务会员”活动。

（三）就业服务：为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下岗失业人员

办理求职登记，为求职者提供择业指导、咨询服务、职业介绍。

（四）劳动保护：指导建立企业工会劳动保护监督组织、建

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；指导基层工会组织建立和完善工

会系统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；参与职工工伤死亡事

故的调查处理工作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；按照上级总工会要求

做好有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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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婚姻介绍：为广大有征婚意愿的单身职工提供婚介服务。

（六）心理咨询：为全县职工群众提供免费心理咨询服务。

（七）志愿服务：组织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。

（八）职工疗休养：组织各类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、技术

骨干等职工进行疗休养。

二、职工文化指导中心

（一）职工教育培训：开展各类岗位职业技能培训，不断提

高职工的文化水平、学历层次和职业技能水平；组织开展职工经

济技术创新比武竞赛活动，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；

有针对性做好下岗职工、困难职工做好再就业技能培训工作。

（二）职工文体活动：指导基层工会开展职工文化体育活动；

组织县总文化艺术团到基层慰问演出；推进乡（镇）、村（社区）

职工服务中心建设，建立健全服务中心服务职工制度，向持证会

员提供优惠服务，向困难职工提供免费服务。

（三）技能培训服务：根据职工需求，开展各类技能、各种

才艺培训；为乡（镇）、村（社区）、企业组建文化艺术团队提供

指导帮助。

三、职工法律援助中心

（一）法律咨询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，做好有关政策的咨询

解释工作；与县信访部门互动，调查处理上级和信访部门交办的

信访件，及时向职工和交办单位作出答复；定期分析职工群众信

访动态，为上级组织和领导及时准确提供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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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职工维权：根据职工的要求，受理侵犯职工权益、女

职工权益的案件，与信访、人社、司法、法院等相关部门联动，

发挥职工维权监督员队伍作用，开展全社会、全方位、全员化维

权，推进贯彻落实“三书一公布”制度，切实维护包括外来务工人

员在内的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。

（三）法律援助：为职工提供劳动法律、法规及政策的咨询；

为困难职工代写法律文书，接受当事人委托，参与诉讼、非诉讼

调解和仲裁活动。

四、困难职工帮扶中心

（一）生活困难援助：对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进行春节资金

慰问。

（二）特困职工救助：对生活特别困难的职工家庭进行资金

救助和相关政策优惠。

（三）帮困助学：对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大学阶段进行援助。

（四）大病救助：对身患重大疾病丧失劳动能力，造成家庭

生活困难的职工进行救助。

新乡县总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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